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Https://j.mp/fgp88     |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Https://j.mp/fgv88       |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善言破迷雾  真相是希望   广东版|第739期| 2024年10月12日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广东省兴宁市石马镇法轮

功学员何新芳女士二零二四年二月

十九日被绑架，近期获悉，她被非

法关押在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梅

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是以精神病专科

为主体的精神病院，非普通医院。 

兴宁市法轮功学员李卓忠也被

非法关押在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李卓忠二零二四年四月份被兴宁市

公安国保绑架。 

兴宁法轮功学员李卓忠、廖宛

群、谢育军、廖娟娜，二零二四年

十月十八日上午九点三十分面临梅

县区法院非法开庭。 

何新芳被绑架、关精神病院 
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九日上午，

兴宁市石马镇法轮功学员何新芳到

合水镇富和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

时，遭合水派出所警察绑架。由兴

宁市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幸政权带

队，到何新芳家非法抄家，抄走一

本《转法轮》和两个内存卡，然后

把何新芳劫持到梅县非法拘留。 

何新芳女士何时被关在梅州市

第三人民医院，有待了解。 

李卓忠、廖宛群夫妇等四名法
轮功学员面临非法开庭 

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九日早上八

点多，兴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

长幸政权、合水镇派出所所长李某

等七、八个着便衣的警察闯到李卓

忠家，称要传唤李卓忠，但不说传

唤原因，也未出示传唤证和搜查

证。李卓忠没有开门，警察就把他

家的门撬开了，后面抄家也没有给

扣押清单。 

警察把李卓忠绑架到公安局，

非法提审了两次，后将他拉到兴宁

市医院体检，体检结果显示李卓忠

有肺结核症状，看守所拒收。办案

警察就把李卓忠拉到位于梅州市城

北镇的梅州市病残收治戒毒中心—

—也称梅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将他

单独关押在六楼，整层六楼只关了

李卓忠一人。警方和医院强制李卓

忠每天吃三次治疗肺结核和糖尿病

的药。 

李卓忠的妻子廖苑群当天早上

被绑架至兴宁市公安局，非法关了

两天，被非法提审两次。廖苑群后

来被转移至位于梅州市城东镇的梅

州看守所非法关押，她在看守所被

非法提审三次。 

李卓忠、廖苑群夫妇，与兴宁

市法轮功学员谢育军、廖娟娜于二

零二四年七月下旬被构陷至兴宁市

检察院。八月初，其中廖苑群和谢

育军的律师分别由家属陪同到兴宁

市检察院阅卷，卷宗共有纸质六大

卷，标着“秘密”，显示把四位当

事人的情况作并案处理，并且不让

律师合法复制、拍照，只让摘抄和

浏览。八月二十日，所谓的“案

子”从兴宁市检察院移交到了梅县

检察院。 

李卓忠曾是兴宁市某中学教

师，廖苑群曾是幼儿教师，他们坚

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中共迫

害。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警察以

他们夫妇存有法轮功真相资料为由

绑架，将他们非法劳教一年；李卓

忠还被非法加期一个月。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初，李卓忠在学校上课时

遭绑架，被劫持到三水劳教所非法

劳教两年。◇ 

有人可能不明白：法轮功学

员明知中共迫害这么严重为什么

还要冒险去发资料、讲真相？ 

法轮功到底怎样？法轮功学

员自己有亲身体会，他们不会被

中共编造的谎言欺骗。但中共一

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

触过法轮功的世人。有人因此仇

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而

这是最危险的。 

为什么呢？因为法轮功教人

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更

好的人！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而

无一害，却遭到中共的残酷迫

害，善恶有报是天理，自古以来

迫害善良的都没有好下场。 

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真相，

就是为了让世人明白：不要因为

听信了中共谎言，受到蒙蔽和欺

骗，而令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

想想看，您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

哪里？您看过法轮书籍吗？您知

道法轮功是什么吗？为什么中共

不敢让您看看法轮功的书籍、由

您自己做出判断呢？ 

再请想想，法轮功学员没要

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好处，却

要自己拿钱、冒着危险告诉您真

相，他们有必要骗您吗？要知

道，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

您不被中共谎言欺骗，为了让您

平安，有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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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广州市天河区 72 岁法轮

功学员陈锦卿女士，被警察非法关

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一年七个月之

后，二零二四年九月中旬，她被海

珠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并被勒

索罚金五千元。 

陈锦卿，生于一九五二年十二

月，户籍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宝华

大道，现居住在天河区燕塘社区。

她于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修炼前，她的身体健康状况很差，

她说，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她

可能活不到今天。修炼法轮功后，

她获得了身心健康。 

遭警察入室绑架 检察院非法
起诉 

二零二二年七月开始，在广州

市天河区燕岭路一带，出现法轮功

真相资料，这本是一件免费发放、

让民众了解真相、还百姓知情权的

好事。然而，警察猜测是陈锦卿发

的，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开始

罗织罪名。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四上午九

点多，天河区公安分局国保赖淦文

和兴华派出所警察戴智慧、何淑

芳、邓星炜躲在陈锦卿的家门外，

趁她女儿开门出来、陈锦卿在屋内

准备关门时，蜂拥而上，将她女儿

推回屋内，有四人闯进家里，土匪

般地翻箱倒柜、非法抄家，并将陈

锦卿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 

非法讯问陈锦卿时，天河区公

安分局国保赖淦文叫嚣：“我说你

有罪，你就有罪！”陈锦卿的女儿

也被当作嫌疑人一块绑架。她女儿

在兴华派出所被盘查了一整天，被

侮辱性强制验尿、验毒、身体检

查、无犯罪记录查询、拍照，并遭

讯问。在她的人身自由被剥夺状态

下，做了讯问笔录，后来也被作为

起诉迫害陈锦卿的所谓证据。 

陈锦卿被非法关押到第三十七

天时，被天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

随后，她被天河区检察院非法起

诉。二零二三年七月十八日，陈锦

卿被构陷到海珠区法院。 

被非法庭审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

上午十一点左右开始，在天河区看

守所内，陈锦卿被海珠区法院非法

视频庭审，十二点半左右结束。 

在质证方面，主要围绕燕岭路

附近的资料是不是陈锦卿发的，以

及家里的少量资料和真相币。 

警察怀疑陈锦卿发放法轮功资

料的所谓“证据”是二零二二年八

月二日在粤垦路停车场的一段监控

视频。视频中，并不清晰的显示一

位身穿白色上衣、黑色裙子、短

发、戴口罩、步履轻盈、五十岁左

右的女性曾进入停车场。这个人不

论是谁（也没有做犯罪行为），明

显不是陈锦卿。当时陈锦卿已经

71 岁，身材富态。但公诉人赵晓

凯一直主观臆断，诬陷此人就是陈

锦卿。期间，律师向法官申请让陈

锦卿的家人出庭作证，让家人来判

断监控视频中的女士是不是陈锦

卿，此申请被法官拒绝。 

陈锦卿坚称：修炼法轮功无

罪。最后公诉人赵晓凯给出的量刑

为一年半至一年九个月。 

遭天河区公检法加害、冤狱三
年半 

事实上，修炼法轮大法、按照

真、善、忍做人，福益家庭社会，

提升大众道德，不仅是合法的，而

且应该受到表彰；法轮功学员根本

就不应被抓、被起诉、被庭审。 

但天河区公安分局却仍嫌量刑

不够，对陈锦卿进一步构陷。兴华

派出所警察在非法庭审后，再次来

到天河区看守所，对陈锦卿非法提

审并拍照，将拍摄的照片与上述监

控视频，提供给广大鑫证司法鉴定

所，让该鉴定所进行所谓“鉴

定”。该鉴定所没有出示任何鉴定

依据，仅通过肉眼识别，便给出照

片与监控视频是“同一人”的结

论。天河区公安分局将这个新的

“证据”提交到海珠区法院。 

事实上，这个所谓“新证据”

是非法的。一方面，案件已经到了

法院庭审阶段，并已经开庭，此时

侦查机关没有介入案件、提审、拍

照及委托鉴定的权限。同时，侦查

机关将拍摄的本人照片给鉴定机关

进行所谓鉴定，构成了暗示、指定

鉴定结果的事实，违反了《公安机

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 249

条。广大鑫证司法鉴定所参与人员

是和兴华派出所警察同伙诬陷陈锦

卿老人。 

另一方面，鉴定机构没有出示

任何法律依据和鉴定依据，鉴定人

员仅凭肉眼识别，就在鉴定意见中

得出监控视频中人像的“额眼鼻”

等五官特征与陈锦卿存在“较多符

合特征”，并鉴定为“同一人”。

实际上监控视频中的人像戴着口

罩，也根本看不到鼻子。上述所谓

鉴定结果没有证据支持，完全是主

观臆断。 

陈锦卿就上述鉴定结果，对相

关参与人员进行了控告。但海珠区

法院却无动于衷，不但不将该鉴定

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悖逆法

律而行，于二零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为这个新的假“证据”对陈锦卿进

行了第二次非法庭审。公诉人赵晓

凯仍坚持以前的错误结论，法官韦

晓明再次拒绝家属出庭作证，并阻

止陈锦卿自我辩护。 

这个所谓的“案子”，还有许

多程序违法之处。（1）搜查证上

地址错误。搜查证上写明进行搜查

的地址是：燕岭路 268 号 18 栋 1

号门 401 房，这个根本不是陈锦

卿的住所；（2）扣押决定书、勘

测检查、扣押笔录等，均为事后补

做；（3）相关视频、报案记录也

是半年后的 2023 年 7 月才补做。 

海珠区法院罔顾法律和事实，

二零二四年九月中旬，对陈锦卿非

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并勒索罚金五

千元，参与构陷法官是韦晓明。◇ 


